
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
威政发〔2015〕16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府各

部门、单位：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5〕4 号)，结合我

市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实施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我市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

二、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单位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费的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 20%；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以下简称个人缴费）的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 8%，由单位

代扣代缴。个人工资超过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00%以上

的部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低于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 60%的，按 60%计算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纳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具体项目，按照与纳入统筹的养老

保险待遇项目相对应的原则确定。凡国家和省统一规定的工资和

津贴补贴项目，均应纳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其余项目（包括改

革性补贴、奖励性补贴等）暂不纳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按本人缴费工资 8%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

由个人缴费形成。个人账户储存额（含本息，下同）只用于工作

人员养老，不得提前支取，每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

算利息，免征利息税。参保人员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依法

继承。

三、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

自本意见实施之日起，实行新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建立

待遇与缴费挂钩机制，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提高单位和职工参

保缴费的积极性。

（一）本意见实施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 15 年的

人员，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

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省上年度在

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

数，缴费每满 1 年发给 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

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详见附件。

（二）本意见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且缴费年限（含

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 15 年的人员，在发给基础养老金



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依据视同缴费年限长短，发给本

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一定比例的过渡性养老金。

按照合理衔接、平稳过渡的原则，自改革之日起，设立 10 年

过渡期，过渡期内退休的人员，按改革后计发办法（简称新办法）

计发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按改革前退休费计发办法（简称原办法）

计发的待遇的，按原办法计发的待遇发给基本养老金；按新办法

计发的基本养老金高于按原办法计发的待遇的，高出部分分年度

按比例予以封顶限制。

（三）本意见实施后达到退休年龄但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

15 年的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处理和基本养老金计发比照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令第 13 号）和我省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意见实施前已经退休的人员，继续按照国家和省规

定的原待遇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同时执行基本养老金调整办

法。其中，符合规定的待遇项目，经审核确认后，纳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支付；其他待遇项目，仍从原渠道列支。

（五）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继续按照国家和省统一规定

发给离休费，并调整相关待遇。所需资金从统筹基金中列支。

四、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根据省政府统一部署，结合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工资增长

等因素，统筹安排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



整，逐步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正常调整机制，分享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

五、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督

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市级统筹制度。各区市（含国家级开发区，下同）政府（管委）

对所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管理和支付承担主体责

任。

在全市范围内，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有关

政策，统一缴费基数和比例，统一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统筹项

目和标准以及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统一编制和实施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预算，统一信息系统平台和相关业务流程。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基金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纳入社

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依法加

强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

六、做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

参保人员在全市统筹范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流动，只转

移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基金。参保人员跨统筹范围流动或在机

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在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同时，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随同转移，并以改革后本人各年度实际

缴费工资为基数，按 12%的总和转移基金，参保缴费不足 1 年的，



按实际缴费月数计算转移基金。转移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

七、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

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 8%缴费，个人按

本人缴费工资的 4%缴费。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月领取职业年金

待遇。职业年金的具体办法，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八、建立健全确保养老金发放的筹资机制

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

费。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切实加强基金征缴，做到应收尽收。

各级政府应积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

入，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同时，要为建立职业年金制

度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平

稳推进。

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缴费确有困难的非财政供款单

位，经审核确认后，可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九、做好与现行开展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政策的衔

接

各区市现行开展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要按照新制

度即行并轨。改革前，各区市已积累的统筹基金并入新制度统一

使用，应收未收的养老保险费要确保征缴到位。



十、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

提高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普遍发放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实行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继续加强

街道、社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建设，加快老年服务设施

和服务网络建设，为退休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十一、提高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水平

根据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

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建设，适当充实工作人员，提供必要

的经费和服务设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参保登记、缴费申报、关系转移、待遇核定和支付等工作。

按照国家统一制订的业务经办流程和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要求，建

立健全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信息化和专业化管理，不断提高

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本意见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我市已有规定与本意见

不一致的，按本意见执行。

附件：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表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15 年 9 月 11 日



附件

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表

退休年龄 计发月数 退休年龄 计发月数

40 233 56 164

41 230 57 158

42 226 58 152

43 223 59 145

44 220 60 139

45 216 61 132

46 212 62 125

47 207 63 117

48 204 64 109

49 199 65 101

50 195 66 93

51 190 67 84

52 185 68 75

53 180 69 65

54 175 70 56

55 170




